
盐边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盐边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

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定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养老服务收费管理，改善养老市场供求关系，促进养老服务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服务机构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5〕36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和红格、渔门、永兴、国胜等乡镇人民政府申请，我局已依法开展了公办养老机构基本服务收费价格调查，现制定我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定价方案如下。

一、拟制定我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基本内容

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川发改价格规〔2021〕237号）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服务机构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5〕362号）及省市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相关规定，公办养老机构基本服务收费政府制定价格主要内容是：

1.床位费（主要包括普通型床位、护理型床位和智能型床位）。

2.护理费（主要包括自理型、半失能型和失能型）。

 二、我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基本情况

我县公办养老机构目前尚未对外开展相关服务，暂无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

三、拟制定我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
（一）必要性。公办养老机构资源有限，合理的收费标准能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也能利用有限资源满足部分社会需求。

（二）可行性。利用有限资源合理对外提供养老服务，符合公办养老机构相关政策规定。

（三）合理性。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低于民办养老机构，体现了一定公益属性。同时，合理的收费标准，既能一定程度减轻公办养老机构财政压力，也能适当减轻老年人经济负担。

四、拟制定我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的政策依据

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第6项“养老服务”规定“市、县级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列入政府制定价格目录，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价格（收费标准）。同时，《四川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2025版）将“市、县级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成本”列入定调价监审目录（以公建民营等方式运行，收费标准由运营方委托协议合理确定的养老机构除外）。同时，《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服务机构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5〕362号）对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也有相关规定和要求。所以拟制定我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是合法的。

五、拟制定我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

（一）床位费（人/床.月）

1.普通型床位：700元；

2.护理型床位：800元；

3.智能型床位：1000元。

（二）护理费（人/月）

1.自理型：500元。护理服务内容：清理床上用品、整理房间、清洁平整床铺、打扫卫生。

2.半失能型（是指丧失部分功能或认知能力差，日常生活需要他人协助的入住者）：1200元。护理服务内容：包含自理型护理服务内容外，还包括洗外衣裤、洗内衣裤、协助穿衣裤、打开水、送饭、洗碗、理发、修剪指（趾）甲、协助洗头、协助洗澡、协助洗脸洗脚刷牙、帮扶上厕所。

3.失能型（是指完全丧失独立生活能力，日常生活依赖他人护理的入住者）：2400元。护理服务内容：包含自理型、半失能型护理服务内容外，还包括定期洗澡或全身擦洗、剃须、喂水、喂饭菜、喂药、更换尿布、及时清理大小便、翻身、防褥疮护理。

4.自理型、半失能型、失能型的护理除上述内容之外，为入住者提供的其他个性化服务项目，其收费标准由养老机构与入住者或其家属协商议定。

（三）伙食费

由养老机构按照非盈利原则，据实收取。

（四）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养老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下浮。

（五）入住者因病住院或有事请假外出，占床的可继续收取床位费，不占床的不再收取床位费：护理费均不再收取。

（六）养老机构要认真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布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举报电话等内容，自觉接受监督。

六、拟制定我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影响分析
合理制定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有利于推动养老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合理的收费标准，有助于发挥公办养老机构的公益属性，缓解社会养老压力，减轻家庭养老负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同时，拟制定我县公办养老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充分考虑了养老机构服务管理成本，考虑了我县实际，同时也考虑了群众承受能力，是可行和可以承受的。

七、拟执行时间

完成法定程序后正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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